
	                世新大學成立社團申請表    申請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

	社團名稱
	中文
	
	社團屬性
	

	
	英文
	

	成立宗旨
	

	(申請人)
發起人
	姓名
	
	學   號
	

	
	系級
	
	手   機
	

	
	E-mail
	社團申請相關通知使用，請務必詳填。

	
	通訊地址
	

	指導老師
	校內
(必填)
	姓名
	
	服務單位/職稱
	

	
	校外
	姓名
	
	服務單位/職稱
	

	檢附文件
	＊請依照序號擺放文件
1. □ 成立申請表
2. □ 社團發起人名冊（20人親簽連署）
3. □ 組織章程
4. □ 社團簡介（另以A4大小打字完成，簡單敘述500字內）
5. □ 個人資料同意書(所有連署人皆需填妥個資同意，親簽後掃描繳交)

	備註
	1、 申請期限：開學兩週內提出申請辦理，逾時或缺件恕不受理。
2、 社團成立應避免重覆申請同性質社團，請先至課外組網站參閱「社團一覽表」。
3、 社團成立第二學期起，應依規定參加社團評鑑，未參加、分數低於50分之社團應予以倒社。
4、 社團組織章程（草案）格式不拘，請自行繕打 ; 應舉行成立大會，並於大會通過組織章程後送交學務處立案。
5、 申請文件除社團連署名冊及個資同意書應親簽外，其他資料應以電腦繕打，未依規定繳交恕不受理。
6、 指導老師聘書報請校長核准，始於核發。
7、 社團成立相關資料備齊，以電子檔（PDF格式，請勿用拍照）寄至elk@mail.shu.edu.tw，紙本繳交至課外活動指導組劉美伶老師，後續申請核准後將以mail通知。
8、 核准通過之社團，擬依本校社團輔導辦法第七條：校外指導老師（含校內兼任老師）皆需提供「校外指導老師擬聘表」相關文件（檢附 : 良民證／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）。

	收件日期
	（本欄由承辦人填寫）





___________________社 社團發起連署名冊
	序號
	姓　名
	系　級
	學　號
	聯絡電話
	是否已簽署個資同意書

	1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2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3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4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5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6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7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8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9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0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1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2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3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4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5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6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7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8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19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	20.
	
	
	
	
	□是   □否


註1：連署名冊至少應20人以上，表格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，完成後請掃描電子檔。
註2：請務必簽署個資同意書，如不同意或未填寫視同連署無效。
註3：連署名冊應與學生證黏貼名冊資料順序一致，以利檢核。


	世新大學學生社團發起人簽名及學生證影本黏貼冊
社團名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     
＊本黏貼冊應與發起連署名冊人員順序一致，以利檢核。

	編號
	簽名處
	學生證黏貼處

	1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2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3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4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5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6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7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8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9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0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1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2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3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4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5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6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7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8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19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	20
	(請務必親簽，不得使用電子簽章)
	(請黏貼學生證正面影本)


社團簡介
	社團名稱
	申請人/系級
	校內指導老師
	校外指導老師(如無則免填)

	
	
	
	

	（請以文字敍述500字以內）



[bookmark: bookmark=id.30j0zll][bookmark: bookmark=id.1fob9te][bookmark: bookmark=id.3znysh7]
世新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暨當事人同意書
世新大學（以下稱「本校」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簡稱「個資法」）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台端詳閱並同意本校於下列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台端資料：
1、 [bookmark: bookmark=id.3dy6vkm][bookmark: bookmark=id.2et92p0][bookmark: bookmark=id.tyjcwt]蒐集之目的：一一○教育或訓練行政-新社團申請相關表格(社團負責人資料暨幹部資料等)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[bookmark: bookmark=id.4d34og8][bookmark: bookmark=id.1t3h5sf]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Ｃ○○一  辨識個人者。/  Ｃ○○三  政府資料中之辨識者。
3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
（1） 期間：114-1期間使用至保存年限5年。
（2） 地區：後述利用對象所在之地區。
（3） 對象：當事人及與前述目的相關之第三人或機關。
（4） 方式：電話及簡訊通知。
4、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台端就本校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：
（1） 得向本校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而本校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
（2） 得向本校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台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
（3） 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不依台端請求為之。
（4） [bookmark: bookmark=id.2s8eyo1][bookmark: bookmark=id.17dp8vu]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：02-22368225#82068 劉小姐 
5、 台端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權益之影響：
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台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或提供之個人資料不正確，本校將無法提供台端前述目的之業務。
6、 當台端已閱讀、理解並完全同意本告知書之內容，請於下方親筆簽名，即具有書面同意之效果。若台端尚未滿十八歲，或有其他民法上行為能力之欠缺事由，並請台端之法定代理人同時閱讀本同意書之內容並親筆簽名，始具有書面同意之效果。


經貴校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，本人已閱讀、理解並完全同意貴校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，並同意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本人資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※滿18歲者請親筆簽名於同一張即可 (請簽全名) 
	01
	
	02
	
	03
	
	04
	
	05
	

	06
	
	07
	
	08
	
	09
	
	10
	

	11
	
	12
	
	13
	
	14
	
	15
	

	16
	
	17
	
	18
	
	19
	
	20
	



※未滿18歲者請每人填寫一張並請法定代理人親自簽名(請簽全名)
 同意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

本法定代理人已閱讀、理解並完全同意上開事項，並同意貴校於上開告知事項一~三範圍內，得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當事人之個人資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法定代理人：_________________（簽名）
[bookmark: bookmark=id.3rdcrjn]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世新大學履行個人資料保護法告知義務
本校於民國115年2月23日至115年3月9日為新社團申請登記之蒐集目的，需要蒐集申請者、社團校內外指導老師及連署者的個人資料類別包括：職稱、姓名、班級、學號、e-mail及聯絡電話。
[bookmark: bookmark=id.26in1rg][bookmark: bookmark=id.35nkun2][bookmark: bookmark=id.lnxbz9]該個人資料檔案將以合於上述特定目的向業務相關之當事人、第三人或機關為合理之利用行為，利用及保存期限為5年，地區限於台灣。
您可以依據個資法第3條，行使以下權利：包含查詢、閱覽、製給複給本、補充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或刪除。
若欲行使上述權利，請洽：02-22368225# 82068  劉小姐。
您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，若不願意提供則無法提供您辦理社團幹部證明       （若得自由選擇提供個人資料時，填入不提供將對其權益之影響)業務。


※電子檔請親自簽名後掃描繳交。

